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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持續維持大學甄試入學-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作業之品質，特訂定「馬偕學

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大學甄試入學-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

準則)。 

二、本校各學系甄試入學-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以下簡稱書審)部分占總分之百分比應達

20%以上，每一審查項目至少應由三位書審委員分別進行評分。 

三、為確保書審作業之品質及兼顧書審作業之獨立性，於教務處設置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

室，規劃相關研習、工作坊等活動，及辦理書審品質確保相關業務。 

四、書審作業由招生學系招生委員會指派專任教師三人(含)以上組成之書審作業小組負責

辦理，專任教師人數不足，由系主任遴聘專長相符校內外教師擔任之；書審作業小組

召集人由學系招生委員會指派或由書審作業小組成員互選之。 

招生學系個人申請報名人數超過 100人時，宜考慮分組審查：由招生組將報名考生隨

機分為適當組數，學系配合成立數個書審作業小組分別進行審查。 

書審委員應遵循利益迴避原則，並避免於同一學年度同時擔任同一學系(組)書審及口

試委員。 

書審委員接受聘任後，應全程參與學年度書審相關作業，並負有保密義務。 

五、為確保書審作業之品質，招生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填報招生簡章前：學系招生委員會議決書審部分占總分之百分比、審查項目、備

審資料、各審查項目參採(備審)資料，以及各項甄試入學相關準備及作業之時程

規劃等，並將議決事項提校招生委員會核定。 

(二) 書審作業前： 

1. 學系主任應召開會議，對書審委員說明學系辦學目標、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及招生對象。 

2. 書審專業研習：書審委員應於試評前參與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所舉辦之專

業研習活動至少四小時，書審委員完成專業研習後，由教師發展中心核予研

習時數。若書審委員專業研習活動不足四小時，應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補

足專業研習時數。 

3. 書審共識會議：由書審作業小組召集人召開，討論尺規定義、評分準則、差



分處理準則(包括變異係數、評分差、序位差之設定)。 

書審作業小組應將工作會議紀錄，送系招生委員會及招生組存查。 

4. 試評： 

(1) 書審資料：近一、二年之個人申請考生備審資料。 

(2) 書審作業地點：招生組所設置之地點。 

(3) 信度評估：含前後測一致性(至少 5 份，至少間隔 2天)及書審委員間之一

致性(至少 15份)。  

5. 試評結果討論：由招生專業化計畫辦公室將評分結果輸入本校「書面審查差

分偵測作業系統」並進行分析，如試評結果有達差分處理準則所訂之情形，

應召集學系書面審查作業小組進行討論，以提高共識，並於必要時再次進行

試評。 

前述之「必要時」係指兩兩委員評分之相關係數<0.70，或加權 kappa 值(將

各別書審委員評分結果分為低、中、高分組三組，再進行兩兩委員交叉分

析)<0.70。 

(三) 正式書審： 

1. 書審作業地點：招生組所設置具人員進出管制地點。 

2. 書審委員應於招生組設定之截止期限前完成書審工作。 

3. 書審委員應盡可能於同一日內完成所分配到之審查案。 

4. 書審相關資料及審查評分表等，均不得攜出指定書審作業地點。 

(四) 書審作業後：由招生組將審查評分表，輸入本校「書面審查差分偵測作業系統」

並進行分析，若有審查結果達差分處理準則所訂之情形，由招生組召集學系書審

作業小組，針對欠缺一致性之審查案逐案討論，必要時調整審查分數。 

六、 各書審委員原始審查評分表(含試評)及考生備審資料，由招生組妥善保存至少一年，

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七、 本準則未規定者，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準則經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